附件1
西藏自治区高龄津贴发放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制定依据]  为规范高龄津贴发放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高龄津贴的申请、审核、发放和监督管理。

第三条[发放原则]  高龄津贴发放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申请条件]  年满80周岁及以上且户籍在西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老年人均可申请高龄津贴。

第五条[发放标准]  自治区民政厅会同财政厅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动态调整高龄津贴标准，边境地区高龄津贴标准按照自治区有关政策执行。

第六条[资金保障]  高龄津贴资金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按照自治区、地（市）、县（区）3：4：3，自治区、直管县（市）9：1比例分级承担。

第二章  申请审核和发放程序

第七条[申请时间]  首次申请高龄津贴的，应当在年满80周岁当年的11月1日-12月31日期间填写《西藏自治区高龄津贴申请表》一式三份，并持本人身份证件和户口簿原件向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失能失智或行动不便的高龄老年人可由本人亲属、村居（社区）工作人员持有效证件代为申请）。提出申请时，一并提供银行账户信息。逾期申请导致未能享受当年高龄津贴的，不予补发。

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或其监护人）每年需按规定主动申报，作为下一年度延续领取津贴的依据。
第八条[审核程序] 村（居）委员会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报送乡镇（街道办事处）复审。

乡镇（街道办事处）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复审。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报送县（区、市）民政部门审批。

第九条[发放时间] 县级民政部门收到审核材料后，将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纳入发放范围，于每年第一季度将高龄津贴发放至申请对象提供的银行帐户。

            第三章  变更和终止

第十条[户籍变更]  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户籍迁出西藏自治区的，不再享受西藏自治区高龄津贴政策。老年人户籍迁出后再次迁入西藏自治区的，按照程序重新提出申请。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日常监管] 各级民政部门负责对高龄津贴享受对象开展定期复核和随机抽查，实行应纳尽纳、应退尽退。各级财政部门负责高龄津贴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第十二条[数据比对]  各级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助提供老年人相关数据信息，协助民政部门开展老年人信息查询核实比对等工作。

第十三条[工作人员法律责任]  从事高龄津贴发放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未按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时限办理审批的行为。

2.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行为。

3.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拖欠高龄补贴等行为。

第十四条[申请对象法律责任]  老年人或者其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等以虚报、隐瞒、伪造等非法手段骗取高龄津贴的，经查证属实的，追回津贴资金。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办法施行]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执行。《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寿星老人健康补贴费发放办法〉的通知》（藏民发〔2005〕239号）自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废止。

附件1-1：西藏自治区老龄津贴申请表
附件1-1
	西藏自治区高龄津贴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现居住地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与申请人关系
	
	代理人联系方式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村委会（社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民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